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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天鸿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对外投资暨增资北京微橡科技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世纪天鸿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纪天鸿”或“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4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对外投资暨

增资北京微橡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基于公司经营发展战略及业务发展的需要，

公司拟与北京微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微橡科技”或“标的公司”）及其股东

王旭（以下简称“创始股东”）、舟山微橡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舟

山微橡”）、北京创思帮科技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创思帮”）、苏州昆仲元

昕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昆仲”）、苏州金沙江朝华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金沙江一期”，与金沙江二期合称“金沙江”）、

杭州险峰三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险峰三号”）、陈行（以下简

称“天使股东”）、西藏猎鹰天使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西藏

猎鹰”）、西藏云旗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云旗”，与险峰三号合称为

“险峰”）、西藏志睿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志睿投资”）、苏州金

沙江朝华二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金沙江二期”）、中山市

希慎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希慎地产”）、上海喜马拉雅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喜马拉雅”）以及微橡科技子公司成都微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成都微橡”）、上海微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微橡”）、武汉微橡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微橡”）签署《关于北京微橡科技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

《关于北京微橡科技有限公司之经修订和重述的股东协议》，经各方友好磋商，

公司拟按照人民币 3,000 万元的价格以自有资金认购微橡科技人民币 222.7746

万元的新增注册资本，占微橡科技增资后注册资本总额的 26.0870%。本次交易



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本次交易完成后，微橡科技将成为公司的

参股子公司。 

（二）对外投资审批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4 日召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对外投资暨增资北京微橡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等

的相关规定，本次投资事项在董事会决策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无需

履行其他政府前置审批程序。 

（三）对外投资性质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交

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相关情况 

（一）王旭 

王旭先生，微橡科技创始人兼 CEO，中国国籍，住所为北京市海淀区，身

份证号码 420103******3716，公司与王旭先生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经中国执

行信息公开网查询，王旭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舟山微橡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901MA2A284C69 

2、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3、成立日期：2018 年 2 月 11 日 

4、住所：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舟山港综合保税区企业服务中心 308-82 室（自

贸试验区内） 

5、执行事务合伙人：王旭 

6、注册资本：100.9864 万人民币 

7、经营范围：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

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公司与舟山微橡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经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舟

山微橡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北京创思帮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05Y437X 

2、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3、成立日期：2016 年 6 月 2 日 

4、住所：北京市昌平区龙域北街 3 号院 1 号楼 7 层 0706 

5、执行事务合伙人：王旭 

6、注册资本：66 万人民币 

7、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推广；计

算机系统服务；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不含医用软件）；企业管理咨询；

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公共关系服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

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

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8、公司与创思帮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经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创思

帮科技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苏州昆仲元昕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DCNJ15L 

2、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3、成立日期：2016 年 5 月 16 日 

4、住所：苏州工业园区苏虹东路 183 号 14 栋 229 室 

5、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昆仲元明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6、注册资本：142697 万人民币 

7、经营范围：股权投资；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

的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参与

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公司与昆仲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经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昆仲不

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五）苏州金沙江朝华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000MA1M94LE7P 



2、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3、成立日期：2015 年 9 月 23 日 

4、住所：苏州工业园区苏虹东路 183 号东沙湖股权投资中心 14 号楼 401

室 

5、执行事务合伙人：横琴金沙江朝华一期创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6、注册资本：20800 万人民币 

7、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

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管理服务业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

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8、公司与金沙江一期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经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

金沙江一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六）杭州险峰三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22MA27YKNN1Y 

2、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3、成立日期：2016 年 9 月 12 日 

4、住所：浙江省桐庐县城迎春南路 28 号海陆世贸中心一区 402-11 

5、执行事务合伙人：西藏险峰长晴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注册资本：50000 万人民币 

7、经营范围：实业投资、创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除证券、期货）。 

8、公司与险峰三号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经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险

峰三号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七）陈行 

陈行先生，中国国籍，住所为北京市朝阳区，身份证号码 522132******851X，

公司与陈行先生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经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陈行先生不

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八）西藏猎鹰天使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40091MA6T1DND8K 



2、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3、成立日期：2016 年 6 月 29 日 

4、住所：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内国家级格桑路 11 号投资大厦 10 层 1 号 

5、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猎鹰天使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6、注册资本：10000 万人民币 

7、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不得从事担保和房地产业务；不得参与发起或管

理公募或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投资金融衍生品）；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机构或

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

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不含公募基金、不得以公开方

式募集资金、发放贷款；不得从事证劵类投资、担保业务；不得以公开交易证劵

类投资产品或金融衍生产品；不得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不得经营金融产品，

理财产品和相关衍生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经营

该项目】。 

8、公司与西藏猎鹰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经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西

藏猎鹰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九）西藏云旗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40125MA6T1J3863 

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3、成立日期：2016 年 10 月 14 日 

4、住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堆龙德庆区古荣农牧产业园 1 栋 1-035 

5、法定代表人：陈科屹 

6、注册资本：10000 万人民币 

7、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不得从事担保和房地产业务；不得参与发起或管

理公募或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投资金融衍生品）、创业投资管理（不含公募基金；

不得参与发起或管理公募或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投资金融衍生品；不得从事房地

产和担保业务）、企业管理咨询、翻译服务、会务服务、礼仪服务。（从事以上经

营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不得从事证券、期货类

投资；不得公开交易证券类投资产品或金融衍生产品；不得经营金融产品、理财

产品和相关衍生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须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8、公司与西藏云旗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经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西

藏云旗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十）西藏志睿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40125MA6T1GUM44 

2、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3、成立日期：2016 年 9 月 13 日 

4、住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堆龙德庆区工业园区管委会 1168 号 

5、主要合伙人：上海悦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欧得立股权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翩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赤子城网络技术（北京）有

限公司 

6、注册资本：31010 万人民币 

7、经营范围：文化产业投资及管理、科技投资及管理、高科技项目投资及

管理、服务业投资及管理（不直接从事以上经营业务）；创业投资管理（不含公

募基金；不得参与发起或管理公募或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投资金融衍生品；不得

从事房地产和担保业务）。（从事以上经营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吸收公众存

款、发放贷款；不得从事证券、期货类投资；不得公开交易证券类投资产品或金

融衍生产品；不得经营金融产品、理财产品和相关衍生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公司与志睿投资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经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志

睿投资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十一）苏州金沙江朝华二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94MA1MP4N88B 

2、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3、成立日期：2016 年 7 月 5 日 

4、住所：苏州工业园区苏虹东路 183 号东沙湖股权投资中心 14 号楼 401

室 

5、执行事务合伙人：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金沙江朝华二期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6、注册资本：60800 万人民币 

7、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

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管理服务业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

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8、公司与金沙江二期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经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

金沙江二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十二）中山市希慎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MA4W6NY99Q 

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法人独资） 

3、成立日期：2017 年 1 月 25 日 

4、住所：中山市三乡镇雍陌村前洋一路 21 号微大科创园 A 栋三层 311 号

之三十一（住所申报） 

5、法定代表人：黄国豪 

6、注册资本：100 万人民币 

7、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建设工程

设计；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各类工程建设活动；食品互联网销售。（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

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建筑材料销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

信息咨询服务、不含社会调查、市场调查）；商务代理代办服务；投资房地产业；

家用电器安装服务；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工服务；专业设计服务；平面设计；

工程管理服务；建筑装饰材料销售；生态环境材料销售；家具零配件销售；日用

品销售；门窗销售；家具销售；木材销售；电线、电缆经营；新材料技术研发；

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园林绿化工程施工；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企业管

理；家具安装和维修服务；灯具销售；照明器具销售；日用百货销售；房地产经

纪；房地产咨询；物业管理；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上述经营范围涉及：房地产开

发；建筑业；建设工程勘察、设计；食品经营；承接园林绿化工程；房地产经纪

服务；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工、维修。）（以上项目不涉及外商投资准入特



别管理措施） 

8、公司与希慎地产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经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希

慎地产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十三）上海喜马拉雅科技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051240362X 

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3、成立日期：2012 年 8 月 1 日 

4、住所：上海市闵行区紫星路 588 号 2 幢 2062 室 

5、法定代表人：余建军 

6、注册资本：9416.9549 万人民币 

7、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网络文化经营；互联网信息服务；第二类增值电

信业务；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基础电信业务；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出版物

零售；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电影发行；食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

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从事网络技术、计算机科技、软件科技、电子科技、多媒

体科技、教育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电子产

品、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的销售，信息系统集成服务，广告设计、代理，广

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广告制作，电子商务（不得从

事金融业务），企业管理，商务咨询，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电影摄制服务，

从事语言能力培训的营利性民办培训服务机构（除面向中小学生开展的学科类、

语言类文化教育培训），非学历文化知识辅导（哲学辅导、经济学知识辅导、法

学知识辅导、教育学知识辅导、历史学知识辅导、理学知识辅导、工学知识辅导、

农学知识辅导、管理学知识辅导、需要取得办学许可证的除外），体育指导，科

技指导，文化艺术辅导。（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8、公司与喜马拉雅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经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喜

马拉雅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标的公司介绍 

（一）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北京微橡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306726031H 

3、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4、成立日期：2014 年 8 月 29 日 

5、住所：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龙域北街 3 号院 1 号楼 7 层 0706-4 

6、法定代表人：王旭 

7、注册资本：631.1947 万人民币 

8、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计算机系统服

务；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不含医用软件服务）；软件开发；专业承包；

计算机系统集成；销售机械设备、家用电器、五金交电（不含电动自行车）、电

子产品、文化用品、摄影器材、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化妆品、日用品、化

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体育用品、邮票、针纺织品、服装、日用品、家具、

饲料、花卉、建筑材料、通讯设备、钟表、眼镜、玩具、汽车配件、摩托车配件、

仪器仪表、陶瓷制品、橡胶制品、塑料制品、摩托车；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摄影服务；农产品仓储服务；会议服务；家庭劳务服务；代收燃气费、水费、电

费；火车票销售代理；委托加工电子产品、家用电器、照相器材、计算机软件及

辅助设备；出租办公用房；物业管理；产品设计；经济信息咨询（不含中介服务）；

工艺美术设计；电脑动画设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市场调查；组织

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承办展览展示；会议服务；影视策划；翻译服

务；自然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工程和技术研究与试验发展；农业科学研究与试

验发展；医学研究与试验发展；数据处理（PUE值在 1.5以上的云计算数据除外）：

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信息技术外包服务；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业务

流程外包服务、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知识流程外包服务；餐饮管理；酒店

管理；销售食品；道路货物运输；从事拍卖业务；从事互联网文化活动；广播电

视节目制作；经营电信业务；出版物批发；出版物零售。（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

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销售食品、道路货物运输、从事拍卖业务、从事互

联网文化活动、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电信业务、出版物批发、出版物零售以

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

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二）标的公司股权结构 

本次增资前微橡科技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 

（万元） 
股权比例（%） 

王旭 109.5639 17.3582 

陈行 15.9494 2.5269 

北京创思帮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39.1595 6.2040 

舟山微橡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61.5576 25.5955 

苏州金沙江朝华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75.9494 12.0326 

杭州险峰三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8.7510 2.9707 

西藏猎鹰天使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10.1266 1.6044 

西藏云旗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7525 0.5945 

苏州金沙江朝华二期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20.9473 3.3187 

苏州昆仲元昕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110.5094 17.5080 

上海喜马拉雅科技有限公司 28.7532 4.5554 

西藏志睿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31.0071 4.9124 

中山市希慎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5.1678 0.8187 

合计 631.1947 100.0000 

本次增资后，微橡科技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 

（万元） 
股权比例（%） 

王旭 109.5639 12.8300 

陈行 15.9494 1.8677 

北京创思帮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40.9682 4.7974 

舟山微橡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1.6929 15.4213 

苏州金沙江朝华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75.9494 8.8937 

杭州险峰三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9.3799 2.2694 

西藏猎鹰天使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10.3720 1.2146 

西藏云旗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8784 0.4542 

苏州金沙江朝华二期创业投资合伙企 24.3631 2.8529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 

（万元） 
股权比例（%） 

业（有限合伙） 

苏州昆仲元昕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123.4735 14.4588 

上海喜马拉雅科技有限公司 34.1941 4.0041 

西藏志睿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37.3623 4.3751 

中山市希慎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4.0476 0.4740 

世纪天鸿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22.7746 26.0870 

合计 853.9693 100.0000 

注1：依据微橡科技原股东协议的约定，险峰、西藏猎鹰、昆仲、金沙江二期、喜马拉

雅、志睿投资、希慎地产主张行使反摊薄权，舟山微橡向前述投资者补偿共计29.8647万元

注册资本；上述表格为补偿后标的公司股权结构； 

注2：依据本轮增资协议的约定，受让希慎地产持有的微橡科技1.8087万元注册资本的

受让方为创思帮或公司认可的其他主体，标的公司股权结构以最终工商登记备案为准。 

    （三）标的公司业务介绍 

微橡科技是一家教育信息化应用工具提供商，以一线老师为核心服务对象，

目前拥有北京、成都、上海、武汉四大区域中心，旗下拥有“园钉”、“园丁汇”等

子品牌。 

“园钉”是微橡科技研发的基于微信生态的班级管理工具品牌，覆盖全国 1 万

多所学校。“园钉”以一线老师为服务对象，为老师提供学情数据采集、学情分析、

个性化布置作业、定向发布通知、班级投票等功能，将班主任和任课老师从日常

繁杂琐碎的事务性工作中解放出来，帮助一线老师减轻日常教学、沟通和管理的

负担，提高教学效率。 

“园丁汇”是微橡科技拓展的垂直于知识服务领域的 MCN 品牌。“园丁汇”通

过专业化体系赋能网红主播，为主播提供直播/短视频培训、一对一账号规划、

诊断、流量投放、直播陪跑、社群运营等服务。目前，“园丁汇”主要提供职业教

育领域课程和教育图书的新媒体销售，已在抖音、快手、视频号等平台开展业务。 

（四）标的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4,612,731.30 3,397,614.08 



负债总额 4,277,967.69 4,460,262.57 

净资产 334,763.61 -1,062,648.49 

项目 2021 年 1-12 月 2020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20,380,390.96 10,656,905.28 

营业成本 8,068,511.03 1,070,912.12 

利润总额 -2,559,572.42 -1,833,613.85 

净利润 -2,568,801.40 -1,833,613.85 

注：以上数据经北京信拓孜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公司与微橡科技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经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微橡科

技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定价依据 

标的公司所处教育信息化行业市场前景广阔，本次投资定价综合考虑其整体

业务状况、团队技术优势、行业发展前景及业务协同效应，本着长远战略合作发

展的原则，经各方友好协商共同确定，定价市场化。本次交易遵循公平、自愿、

合理的原则，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协议的主要内容 

协议签订主体： 

甲方：微橡科技 

乙方：世纪天鸿 

丙方：王旭、舟山微橡、创思帮、昆仲、金沙江、险峰、陈行、西藏猎鹰、

志睿投资、希慎地产、喜马拉雅 

丁方：成都微橡、上海微橡、武汉微橡 

（以上世纪天鸿简称为 “公司”或“本轮投资者”；王旭、舟山微橡、创思帮、

陈行合称为“普通股股东”；丙方各方简称为“现有股东”或“原股东”； 昆仲、金

沙江、险峰、西藏猎鹰、志睿投资、希慎地产、喜马拉雅、世纪天鸿合称为“投

资者”；世纪天鸿、昆仲、金沙江、喜马拉雅合称为“主要投资者”。） 

（一）《增资协议》主要内容 

1. 本轮投资 

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现金方式出资人民币 3,000 万元向微橡科技增资，其

中 222.7746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其余计入资本公积。本次增资完成后，微橡科



技注册资本为 853.9693 万元，公司将持有微橡科技 26.0870%的股权。 

2. 增资款的缴付 

公司在增资协议约定的交割条件均得到满足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向微橡科

技缴付全部增资款中的 1,000 万元；剩余增资款按照 800 万元、600 万元、600

万元的进度分别在协议约定的缴付增资款条件成就后的 7 个工作日内缴付。微橡

科技应在本协议签署之日起 30 日内完成与本次增资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并向公司提供有关证明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微橡科技变更完成后的营业执照及备

案的公司章程等。 

（1）若在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协议约定的缴付增资款条件仍未全部成就

的，若公司仍决定继续缴付剩余增资款的，则应在 2024 年 1 月 31 日前，向微橡

科技一次性缴付剩余增资款；（2）若公司决定不再继续缴付剩余投资款的，应相

应调整公司持有的微橡科技股权比例。就公司未实际缴付增资款对应的已登记在

公司名下的股权，公司应无偿或按照法律允许的最低价格转让给除公司外的微橡

科技其他所有股东（按微橡科技其他所有股东持股的相对比例确定股权转让的具

体数额及比例）。公司除配合办理前述股权变更工商登记外，不承担其他违约责

任/赔偿责任/补偿责任。（3）若公司在达到协议约定的缴付增资款条件 60 日内未

实际缴付过任何一笔增资款，则包括本协议在内的所有交易文件自动终止，公司

除配合办理前述股权变更工商登记外，不承担其他违约责任/赔偿责任/补偿责任，

但公司有过错的情形除外。 

3. 交割条件 

3.1 微橡科技和创始股东在本协议项下作出的所有声明和保证于交割日均是

真实、准确、完整且不具有误导性的； 

3.2 微橡科技和创始股东应在交割日之前遵守本协议规定的承诺，及应在交

割日之前履行的义务均已得到遵守和履行，且微橡科技和创始股东并未违反本协

议的任何规定； 

3.3 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微橡科技及其子公司一直在重大方面遵守了所有

可适用的中国法律，并在重大方面按照符合中国法律、以及在中国得到普遍认可

的商业道德和准则的方式从事其业务经营及一切相关活动，且除本协议另有明确

约定外，其实际经营的业务仅限于章程及营业执照中所规定的经营范围； 



3.4 在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至交割日为止的期间内，并未发生任何应当或

可能会对微橡科技及其子公司的合法存续、生产管理、经营许可、产品注册、业

务经营、财务状况、商业信誉或其他重要方面产生任何重大不利影响的任何事件

或情形（包括但不限于任何针对微橡科技及其子公司的产品质量投诉、诉讼程序、

仲裁程序、税务核查、税务处罚、或由其他政府部门进行的任何调查或处罚程序）

（“重大不利变更”），且并未发生分红、分配或其他超出微橡科技正常运营范围

的事项； 

3.5 各相关方已经签署及交付所有交易文件（包括但不限于本协议、股东协

议及章程）之正本； 

3.6 微橡科技的现有董事会及股东会已经通过决议批准及确认如下事项： 

3.6.1 本次增资； 

3.6.2 各现有股东已放弃行使针对本次增资的优先认购权； 

3.6.3 微橡科技签署及履行本协议和股东协议； 

3.6.4 微橡科技公司章程。 

3.7 公司已根据其内部程序取得了其内部决策机构的批准且该批准在交割日

仍然有效； 

3.8 鉴于希慎地产只向微橡科技缴付了 200 万元增资款中的 130 万元，希慎

地产应将其持有微橡科技的 1.8087 万元注册资本以 0 元的价格转让给创思帮（或

公司认可的其他主体），其他现有股东同意放弃优先购买权； 

3.9 创始股东、创思帮、舟山微橡已经与公司签署公司认可的《一致行动人

协议》，创始股东、创思帮、舟山微橡委托公司行使股东提案权、表决权、股东

会召集请求权和自行召集权、质询权、选举权等； 

3.10 张庆欣、张永滟、尤爱民、舟山微橡分别向微橡科技出具《确认函》，

确认其向微橡科技支付的款项性质为“投资款”，而非借款或其他往来款项，任

何情况下，张庆欣、张永滟、尤爱民、舟山微橡都不会要求微橡科技返还该款项； 

3.11 李静与张庆欣签署《代付款确认书》，确认李静代张庆欣向微橡科技支

付投资款，任何情况下，李静、张庆欣均不会要求微橡科技返还该款项； 

3.12 郑勇刚、王帆签署公司认可的《北京微橡科技有限公司确认函》或《北

京微橡科技有限公司限制性权益协议》，确认在未经微橡科技董事会同意（包括



公司委派董事同意）的情况下，不得擅自处置（包括但不限于：转让、设置质押

等）其持有的创思帮/舟山微橡的合伙份额； 

3.13 微橡科技和创始股东已经以书面方式向公司确认上述各项交割条件（除

非某项交割条件依据其性质应由公司自行确认是否得到满足）已得到满足，并已

经向公司提供相关证明文件。  

4. 微橡科技和创始股东承诺 

4.1 在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至交割日为止的期间内，微橡科技及创始股东

应当遵守以下各项承诺： 

4.1.1 微橡科技及其子公司应当按照符合惯例的方式保持正常及持续的业务

经营（“惯常业务经营”）。 

4.1.2 除惯常业务经营、法律规定的其他要求、以及本协议明确规定的、微

橡科技及其子公司应当在交割日或之前签订的文件及采取的行动之外，未经公司

事先书面方式同意，不得采取任何惯常业务经营以外的行动，或就任何相关事项

做出任何承诺或保证、或达成或签订任何有约束力的合同、协议、承诺、意向书、

备忘录或其他文件，或就任何相关事项采取任何行动或措施。 

4.1.3 创始股东同意并确认，自交割日起至微橡科技合格上市之前，未经公

司同意，创始股东不得直接或间接将其持有的微橡科技股权出售、转让、质押或

设置其他权利负担，但为实施员工股权激励计划（如有）而发生的股权转让除外。 

4.1.4 除微橡科技日常经营所需的正常资金往来之外，创始股东承诺至交割

日不存在其和微橡科技之间的任何债权债务关系，如微橡科技有未披露或经公司

另行认可的债务或类似担保责任，则应当由创始股东自行承担；如因此导致对微

橡科技或公司产生损失或损害的，则创始股东应当对微橡科技或公司进行赔偿或

补偿。 

4.2 增资款的用途 

4.2.1 公司特别确认：微橡科技可以将不超过公司在满足交割条件后缴付的

1,000 万增资款中的 200 万元，用于支持武汉微橡的业务发展。 

4.2.2 微橡科技和创始股东承诺，除本协议另有约定或公司另行书面同意外，

增资款将全部用于“精准教学”业务的研发、推广和运营工作。 

4.3 合格的首次公开发行 



微橡科技和创始股东承诺将尽力在大多数投资者认可的合格资本市场（包括

但不限于北京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香港联合交易所、

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美国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完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且首次公开发行时的市值不低于 20亿元人民币，融资额不低于人民币 5亿元（“合

格的首次公开发行”）。微橡科技全体股东承诺予以支持和配合。 

5. 协议终止 

5.1 在交割日前，若发生以下情形之一，公司有权书面通知其他各方终止本

协议： 

5.1.1 微橡科技发生任何重大不利变更； 

5.1.2 微橡科技或创始股东在本协议项下作出之重大的声明和保证是不真实、

不准确、不完整或具有误导性的； 

5.1.3 微橡科技或创始股东未能遵守本协议规定的重大承诺、或未能履行本

协议规定的重大义务； 

5.1.4 微橡科技（自行或被第三方）申请破产、重整或清算； 

5.1.5 任何立法部门、行政部门、司法部门（包括法院及仲裁机构）或其他

政府部门发布、颁布或实施任何可能禁止、限制或以其他方式严重影响本次增资

的法律、法规、规定、政策、命令、决定、判决、裁决、裁定、通知或其他规范

性文件。 

5.2 如果微橡科技未能在本协议签署之日起 60 日内（或经公司另行以书面方

式确认延长的期限内）满足交割条件，则公司有权书面通知其他各方终止本协议。 

5.3 如果非因公司的原因，微橡科技未能在本协议签署之日起 30 日内完成本

次增资的工商登记手续，则公司有权书面通知其他各方终止本协议。 

5.4 终止效力 

在公司未实际支付任何一笔增资款的前提下，本协议根据约定终止的，各方

在本协议项下的权利和义务应立即结束，并且各方同意恢复在本协议签署时的状

况，包括但不限于在已经办理公司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情况下。为免歧义，

公司除配合办理前述股权变更工商登记外，不承担其他违约责任/赔偿责任/补偿

责任。 

如果公司已经向微橡科技支付一部分或全部增资款，本协议根据约定终止的，



公司可选择如下之一的处置方式：（1）要求各方应以公司已经实际支付的增资款

为限将公司视为微橡科技股东，并继续履行在前述限制内仍可履行的本轮交易文

件的内容。公司尚未实际缴付增资款对应的已登记在公司名下的股权，公司应无

偿或按照法律允许的最低价格转让给创始股东或微橡科技股东会指定的其他主

体。（2）要求微橡科技通过减资等公司认可的形式全额向公司退还该款项（该退

款不影响公司根据本协议追究微橡科技或创始股东违约责任而主张的其他诉求

或索赔），为此目的，现有股东应给予微橡科技必要的配合及协助，包括但不限

于签署及递交必要的文件、召开必要的董事会、股东会会议并通过相关决议、提

供所有必要的资料、以及采取其他必要的行动及措施。为免歧义，公司除配合办

理前述股权变更工商登记外，不承担其他违约责任/赔偿责任/补偿责任。 

6. 违约责任 

本协议签署后，任何一方在本协议项下作出的重大声明和保证是不真实、不

正确、或具有误导性的，或其未能按本协议的规定履行其协议项下重大义务，且

其未能在收到任何其他一方书面通知之日起 10 日内予以纠正，则构成对本协议

的违约（该方为“违约方”）。违约方应赔偿因其违约而造成的其他各方的全部损

失（包括但不限于利润损失、律师费及诉讼费用）。 

7. 创始股东之特别赔偿 

7.1 微橡科技若发生或者遭受与任何下列事项相关的、或由任何下列事项引

起的任何损失（包括但不限于须为此承担任何责任、偿还任何债务、缴纳任何税

款或费用、或支付任何其他款项），导致公司在微橡科技的投资价值减少、或因

此而遭受任何其他损失，创始股东应连带赔偿公司因此而发生及遭受的一切损失、

责任和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可以合理预期的利润损失、投资价值损失、以及为追

究相关违约及/或赔偿责任而发生的公告费用、送达费用、鉴定费用、律师费、

诉讼费用、财产保全费用、执行费用、差旅费、评估费、拍卖费及其他费用），

使公司免受损害，但若微橡科技发生或者遭受的损失非因创始股东故意、重大过

失或欺诈所致，则创始股东对公司的连带赔偿责任将以创始股东届时在微橡科技

持有的股权价值为限。 

（1）微橡科技因其在交割日之前的任何行为（包括任何作为和不作为）而

被任何政府部门处罚，包括但不限于因未能遵守有关工商登记管理、租赁登记管



理、外汇管理、劳动和社会保险及其他方面的中国法律（包括但不限于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法规及有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等）而被任何政府部门

处罚； 

（2）微橡科技因其在交割日之前的任何行为（包括但不限于违反中国有关

财务、会计的法律和政策的任何作为和不作为）而被有关财务主管机关或其他政

府部门责令缴交罚款； 

（3）微橡科技因在交割日之前侵犯第三方的知识产权（包括但不限于使用

任何未经授权的商标、专利和版权（包括软件著作权））而需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4）微橡科技因在交割日之前违反任何对其有约束力的合同、协议或其他

法律文件，而需承担任何违约或赔偿责任； 

（5）微橡科技因在交割日之前侵犯任何第三方的权利或利益，而需承担任

何侵权赔偿责任。 

7.2 尽管有上述条款之约定，创始股东的赔偿责任应当适用下述限制条款： 

（1）如微橡科技发生上述事件且已由公司知悉，则公司应当事先通知微橡

科技和创始股东，并由微橡科技和创始股东在合理期间（不超过 1 个月）内予以

纠正或补救，且结果令公司满意； 

（2）本协议或与本协议相关的其他交易文件另有明确约定的，或者已经通

过公司（或其指定的董事，如适用）一致批准和认可的事项，创始股东不承担赔

偿责任。 

（3）如果创始股东和微橡科技承担连带责任时，公司有权首先向微橡科技

要求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在微橡科技届时全部资产不足以赔偿公司损失、微橡

科技拒绝赔偿、因其他原因导致微橡科技无法进行赔偿的情况下，公司方可向创

始股东要求其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 

（二）《股东协议》主要内容 

1. 董事会 

微橡科技董事会由 9 位董事组成，公司有权选举或委派 2 名董事。董事任期

三年，连选可以连任。董事长由董事会选举产生。董事会召开会议，每一董事享

有一票表决权。董事会的任何决议均应由全体董事（包括其委托授权方）过半数

表决赞成方可做出。 



2. 股东会及股东表决权 

除协议另有约定外，股东会审议事项必须经代表半数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

（其中必须包括主要投资者同意）。各股东按照实缴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及股东

其他权利。 

3. 优先认购权 

3.1 各投资者优先于普通股股东享有微橡科技新增注册资本的优先认购权； 

3.2 各方同意在微橡科技下一轮融资时，公司可以优先于其他股东，以等同

于公司的每股原价格的价格获得不超过按其在本轮融资时所实际投资款项两倍

所认购的相应股权，该部分股权相应的股东权利和义务应当和公司作为本轮投资

者所拥有的权利义务一致（“公司超额认购权”）。 

4. 反摊薄条款 

4.1 在微橡科技拟增加注册资本的情况下，如存在低价融资，投资者享有反

摊薄权，有权要求微橡科技和/或普通股股东按“广义加权平均”的方式调整其

每股原价格并获得相应的股权或现金补偿，以弥补其因为低价融资导致的股权稀

释。 

4.2 若其他投资者与公司根据本协议享有的反摊薄权存在冲突的，原股东一

致同意并确认公司享有的反摊薄权具有优先效力。 

4.3 各方特别确认：本轮交易完成后，在微橡科技拟增加注册资本的情况下，

若每股新价格不低于本轮投资者的每股原价格，则所有股东确认不行使反摊薄权，

确认不要求微橡科技和/或普通股股东进行任何补偿或承担任何直接或间接违约

责任。 

5. 股权转让 

5.1 转让限制 

未经大多数投资者事先书面同意并遵守本协议相关规定，任何普通股股东、

通过员工期权或股权激励计划获得微橡科技股权的其他股东，以及经大多数投资

者书面同意的任何上述股东的受让方（“售股股东”）不得在微橡科技合格的首次

公开发行完成之前直接或间接转让、质押或以其他任何方式处分其持有的任何微

橡科技股权。 

5.2 优先购买权 



5.2.1 各投资者享有按优先级及相对持股比例同等条件下优先购买售股股东

拟转让股权的权利（本轮投资者优先级最高，其他现有投资者股东优先级劣后于

本轮投资者且优先级相同）。 

5.2.2 各方均同意并确认，任何投资者有权在书面通知微橡科技和其他股东

的前提下，将其所持全部或部分微橡科技股权转让给其所指定的第三方，其他股

东同意放弃所有其所享有的法定及本协议项下约定的优先购买权并应予配合。 

5.3 共同出售权 

未根据优先购买权的规定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投资者享有共同出售权，具体按

协议约定执行。 

5.4 例外情况 

本条约定了不适用第 5 条关于股权转让限制条款的例外情况。 

6. 领售权 

在符合协议约定条件下，经主要投资者书面同意且经微橡科技董事会过半数

表决通过，主要投资者有权发起领售交易。不同意领售交易的股东，应按领售通

知中载明的领售交易的价格购买其他股东的全部股权。 

7. 利润分配 

董事会决议决定分配利润或股息的，按照各股东对微橡科技实缴的投资金额

的比例分别向各股东宣布和派发股息或利润。 

8. 回购权 

8.1 如果创始股东或者微橡科技严重违反其在交易文件项下的任何义务，各

投资者有权要求微橡科技或创始股东按照约定价格回购投资者所持有的微橡科

技的全部或部分股权。 

8.2 回购价格 

回购价格计算公式：回购价格=A×P＋B 

其中，A 为回购股权所代表的注册资本额；P 为回购股权所对应的每股原价

格；B 为要求回购投资者成为微橡科技股东后，微橡科技就回购股权已宣布但未

分配的利润。 

8.3 回购顺序 

优先向本轮投资者支付回购价款，若有剩余则按照其他现有投资者优先级进



行支付。 

8.4 本轮投资者回购权特别约定 

尽管存在协议相关约定，在下述情形发生时，公司亦有权行使其回购权： 

（1）自交割日起五（5）个完整会计年度内，创始股东主动离职，与微橡科

技解除劳动关系，但不可抗力原因导致的离职除外； 

（2）微橡科技的主营业务未经董事会或股东会根据本协议与公司章程批准

而发生重大变化。 

9. 清算优先权 

本条约定了在微橡科技发生任何清算、解散或终止情形下，公司享有优先于

微橡科技其他股东（包括其他现有投资者）进行资产分配的权利。 

10. 协议效力 

本协议经各方签署之日生效。                                                                                    

六、本次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对外投资的目的 

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在于进一步加强公司在智慧教育领域的业务布局，通过

投资微橡科技，可以进一步加强双方的深度合作，促进相关技术的储备和人才储

备，将公司在基础教育领域深厚的教研能力、海量的题库资源、丰富的渠道资源

与微橡科技在教育信息化领域丰富的技术开发经验、数据处理经验、市场拓展经

验相结合，以充分发挥各方优势，实现业务协同发展，也为公司充分利用内容研

发优势，将教育内容进行人工智能升级，由教育出版向智慧教育业务拓展和延伸

进一步夯实基础。 

2、存在的风险 

（1）本次交易的交割需要满足协议约定的所有交割条件，交割条件的完备

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2）本次交易完成后，受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变化、技术风险、市场风险、

经营管理等因素影响，微橡科技未来经营状况存在不确定性，可能存在投资不达

预期效益的风险。本次投资的收益存在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

投资风险。 

3、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投资以自有资金进行投入，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财务状况产生

不利影响。交易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未来财

务状况及经营成果造成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通过本次投资，双方将在智慧教育领域更深入地探索和合作，充分对接资

源优势，加速拓展市场布局，将对公司相关业务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七、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关于北京微橡科技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与《关于北京微橡科技有限公

司之经修订和重述的股东协议》； 

3、《北京微橡科技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世纪天鸿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4 月 14 日 


